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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．业绩预告期间：2024年1月1日—2024年12月31日 

2．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 净资产为负值 

3．业绩预告情况表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亏损：77,000万元–115,000 万元 亏损：21,533.99 万元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净利润 
亏损：11,000万元–16,500 万元 亏损：17,390.83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：1.38元/股–2.05元/股 亏损：0.38元/股 

项  目 本会计年度末 上年末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权益 
-96,300万元 至 -64,200万元 6,047.70万元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

审计。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，截至

目前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亏损增加，主要原因系根据公

司重整安排和本年度经营情况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；

同时公司贷款逾期利息及违约金计提导致财务费用仍然较高。 

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根据公司发布的《关于公司涉及相关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65），

公司涉及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潞城农商行”）与晋

中市榆糧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担保纠纷事项。潞城农商行要求公司

前控股股东天津和柚技术有限公司、前实际控制人郝江波及公司等相关主体为其

15亿元贷款本金及利息、罚息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公司自查没有上述诉讼所提

及的相关金融借款合同及担保等有关协议，没有接触、签署过上述文件，也没有

相关用印流程，未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等法定流程审议通过和披露，公司对

上述诉讼事项涉及的连带担保责任并不知情。根据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

议纪要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》

等规定，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承认。截至目前，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审理完结。

基于公司重整安排的谨慎性考虑，结合潞城农商行在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程序中向

管理人申报的债权金额(该等债权因涉诉未结而暂缓确认)，根据相关规则要求计

提了预计负债，敬请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2024年公司主营业务平稳发展，但公司商誉资产较高，存在一定减值风

险。公司已聘请了评估机构对商誉资产进行评估，具体减值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

性，同时公司对外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尚待年审过程中进一步分析判定，敬请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3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9.3.1条规定，若公司2024年度

期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，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，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

市风险警示。在公司重整计划顺利实施完毕且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撤销因公

司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前，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敬

请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审计机构审计，具体

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  

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 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事 会        

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


